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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损失，更不能通过所有者权益中的“资本公积”科目进行

核算。

三、结论

弃置费用应当计入固定资产成本，企业应遵循会计准则

的规定，按照弃置费用的现值计算确认应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的金额和相应的预计负债。另外，将弃置费用计入固定资产成

本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好处：

1. 符合配比原则。弃置费用是特殊企业进行生产经营的

一种不可避免的代价，这种代价实质上就是企业的一项生产

成本。将弃置费用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实现了收入与成本的配

比。随着经济利益的流入，将未来需要支付的费用分别以计提

折旧和计入财务费用的形式列入当期损益，避免了资产报废

时需要支付大量的费用但没有相应的收入相配比的问题。

2. 减轻了固定资产使用终了时企业必须支付弃置费用

的支出负担。弃置费用是企业必须承担的未来义务，也是为企

业未来减轻支付负担的一种计量方法。此外，弃置费用明确了

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通过固定

资产折旧的形式，逐步积累保护环境和生态恢复等所需要的

资金。

3. 有利于实现我国会计计量方式的国际趋同。弃置费用

的相关规定解决了特殊固定资产初始成本的计量问题，与国

际会计准则的处理方法是一致的。这满足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的需要。茵

《财会月刊》（会计）2009年第二期刊登了何宗宁同志的

《固定资产弃置费用之处理》（以下简称《何文》）。笔者通过认

真研读后发现该文存在若干不妥之处，现提出并与何宗宁同

志商榷。

一、弃置费用是否应该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何文》认为弃置费用不应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原因在于

弃置费用不符合资产的定义和确认条件。笔者认为，弃置费用

应该计入固定资产的成本。企业将一项资产认定为固定资产

需要满足两项标准，一是符合定义，二是符合确认条件。固定

资产的定义是“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

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期间的有形资产”，确认条件是

“该固定资产包含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该固定资产的

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1. 符合固定资产的定义。弃置费用是特殊企业在购进资

产时必须承担的保护环境和生态恢复等义务所发生的确定性

支出。这种支出实质上是一种间接的、为保证企业正常经营而

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支出。此外，发生弃置费用的购入资产肯定

是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期间的有形资产，因而弃置费用符

合固定资产的定义。

2.符合固定资产的确认条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的规定，对于购置的环保设备和安全生产等

资产，其使用不能直接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但有助于企业从

相关资产获得经济利益，或者将减少企业未来经济利益流出，

对于这类设备企业应将其确认为固定资产。弃置费用虽然不

会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但弃置费用是企业为了承担

保护环境和生态恢复等义务所发生的一项环境成本，企业为

此将减少未来由于污染环境而需要支付的环境净化费或罚

款。因此，弃置费用符合固定资产确认的第一个条件。在初始

确认预计弃置费用时，应将预计弃置费用的现值计入固定资

产的成本，其成本也是能可靠计量的。因此，弃置费用满足固

定资产的确认条件，应当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二、弃置费用是否应该计入资本公积

《何文》认为弃置费用不属于费用，而符合损失的定义，因

此可通过“资本公积”科目进行核算。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失

实的。诚然，弃置费用属于企业非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事项，但

是弃置费用在发生时按现值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预计

负债”科目，这只会涉及企业资产和负债的变动，并不会导致

所有者权益的变化。因此，弃置费用不属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

也谈固定资产

弃置费用的会计处理

华北电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刘祖基 刘 渊

对《有关包装物押金的

纳税筹划》一文的异议

东华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郑小平

《财会月刊》（会计）2008年第四期刊发了梁文涛同志的

《有关包装物押金的纳税筹划》（简称《梁文》）。《梁文》提出，对

于包装物的纳税筹划，筹划思路是：既不随同产品作价出售，

也不收取租金，而是收取包装物押金。笔者对其提出的观点

（变“包装物随同产品出售”为“收取包装物押金”，变“收取包

装物租金”为“收取包装物押金”）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并以

实例进行了验证。笔者认为，梁文涛同志并没有正确理解纳税

筹划的目标。众所周知，纳税筹划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税后利润

最大化，而减轻纳税负担只是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的一种手

段。《梁文》所提出的观点，是基于纳税负担最小化所得出来的

结论，自然是不合理的。下面笔者对《梁文》中所列举的两个实

例进行分析（以下分析均不考虑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例 1：甲公司 2006 年 7月销售汽车轮胎 1万件，每件价

格 2 340元，另外包装物的价格为 234元/件（为了更好地进

行分析，笔者将《梁文》中的不含税价格调整为含税价格）。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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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对包装物的纳税筹划，正确的筹划思路是：包

装物既不作价随同产品出售，也不收取租金，而应采取收取押

金的形式，同时对包装物的收回设置极为苛刻的条款，以保证

包装物押金不被退回。但如果购买方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这

样的筹划方案是很难被对方所接受的。茵

设甲公司包装物自身的成本为 140元/件，甲公司对此销售行

为应当如何进行纳税筹划（根据现行税法的规定，汽车轮胎适

用的消费税税率为 3豫）？

结合《梁文》中的筹划思路，分析如下：

方案一：采取包装物随同产品一并销售的方式。包装物作

价随同产品一并销售的，应并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征收增

值税和消费税。此时，企业与包装物有关的销售收入越1伊234衣

（1垣17豫）越200（万元），与包装物有关的销售成本越1伊140越140

（万元），与包装物有关的增值税销项税额越1伊234衣（1垣17豫）伊

17豫越34（万元），与包装物有关的消费税=1伊234衣（1垣17豫）伊

3豫越6（万元），与包装物有关的税后利润越200原140原34原6越20

（万元）。

方案二：采取收取包装物押金的方式。在这种方案下，企

业对每件包装物单独收取押金 234元，押金不并入应税消费

品的销售额征税。这又分为两种情况：

（1）包装物押金 1年内收回。《梁文》中没有考虑到包装物

自身的成本问题。此时，企业与包装物有关的销售收入为零，

与包装物有关的销售费用越1伊140越140（万元），与包装物有关

的增值税销项税额、消费税为零，与包装物有关的税后利润越

0原140原0原0越原14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与方案一相比，甲

公司减少了 160万元的利润，而不是像《梁文》中所说的可少

缴增值税、消费税共计 40万元。

（2）包装物押金 1年内未收回。在这种情况下，1年后甲

公司与包装物有关的销售收入越1伊234衣（1垣17豫）越200（万

元），与包装物有关的销售费用越1伊140越140（万元），补缴的与

包装物有关的增值税销项税额越1伊234衣（1垣17豫）伊17豫越34

（万元），补缴的与包装物有关的消费税=1伊234衣（1垣17豫）伊

3豫越6（万元），与包装物有关的税后利润越200原140原34原6越20

（万元）。与方案一相比，企业的税后利润都是 20万元，但是，

与包装物有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是在 1年以后补缴的，延缓

了企业的纳税时间，充分利用了资金的时间价值。

例 2：甲公司 2008 年 1 月销售产品 0.1 万件，每件价格

1 170元（含增值税），另外收取包装物租金 234元/件。此包装

物一般 1年内即可收回。假设甲公司包装物自身的成本为

140元/件，甲公司应当如何进行纳税筹划？

结合《梁文》中的筹划思路，分析如下：

方案一：采取收取包装物租金的方式。由于包装物租金属

于价外费用，应视为含税收入，在征税时应换算为不含税收入

再并入销售额。与包装物有关的租金收入越0.1伊234衣（1垣17豫）

越20（万元），与包装物有关的成本越0.1伊140越14（万元），与包装

物有关的增值税销项税额越0.1伊234衣（1垣17豫）伊17豫越3.4（万

元），与包装物有关的税后利润越20原14原3.4越2.6（万元）。

方案二：采取收取包装物押金的方式，且包装物押金在 1

年内可以收回。与包装物有关的收入为零，与包装物有关的销

售费用越0.1伊140越14（万元），与包装物有关的增值税销项税

额为零，与包装物有关的税后利润越0原14原0越原14（万元）。与

方案一相比，甲公司减少了 16.6 万元的利润，而不是像《梁

文》中所说的可少缴增值税 3.4万元。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商学院 郭 琳 韩 永 向冰清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有三种方式：吸收合并、新设合

并和控股合并。吸收合并是指合并后注销被合并方的法人资

格，由合并方持有被合并方的资产和负债，并在新的基础上继

续经营。新设合并是指参与合并的各方在企业合并后法人资

格均被注销，重新注册成立一家新的企业，由新设企业持有参

与合并各方的资产、负债在新的基础上继续经营。控股合并是

指合并方通过交易或事项取得被合并方的控制权，并在合并

后通过控制权主导被合并方的经营决策并从其经营活动中获

益，被合并方在合并后仍然维持其独立法人资格继续经营。

现行会计准则没有区分这三种方式下商誉的处理，只是

笼统地规定将合并差价确认为商誉，并于每期期末进行减值

测试。而笔者认为，应区分三种不同合并方式下对商誉的后续

计量，即根据合并后对被合并方商誉的影响程度的不同选择

不同的处理方法。

对于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由于在合并时都涉及资产重

组，合并商誉也就面临和自创商誉重组融合的过程。此时对合

并商誉的处理，笔者认为不应按照现行会计准则中规定的用

商誉的未来现金流进行减值测试，因为这时企业拥有的商誉

并不能区分外购商誉和自创商誉。因此，对吸收合并和新设合

并的商誉应该采用摊销法进行摊销，最终实现自创商誉和外

购商誉内涵的统一。

对于控股合并，笔者认为，既然合并过程中没有涉及资产

的重组，即使是合并方可以通过控制被合并企业的经营决策

影响企业的经营，但是新商誉的形成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那么

合并商誉在一定时间内仍能体现被合并企业的超额盈利能

力，用减值测试法对其进行后续计量与商誉的内涵趋同。因

此，笔者认为，在对合并商誉的后续处理上应混合使用减值测

试法和摊销法。这种做法从理论上来说使实务处理更接近商

誉的内涵，也只有在内涵与实务处理达到统一时，才能真正解

决商誉的会计处理问题。当然，这样做并不能消除减值测试法

和摊销法各自的不足之处，也有可能两种方法的混合使用会

带来更大的混乱，对此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对相关问题予

以有效解决。茵

对外购商誉后续处理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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